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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11 年 2 月 18 日  

 
 
總目 90－勞工處  
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請各委員批准一筆為數 42 億 9,500 萬元的新承擔額，
用以推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問題 

 
 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用佔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頗大比重。我們有

需要提供與工作相關的交通津貼，以減輕他們的負擔，並鼓勵其在職

成員持續就業。  
 
 

建議  

 

2.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建議開立一筆為數 42 億 9,500 萬元的新承擔額，
以推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下稱「計劃」 )。  
 

 

理由  

 

提供交通津貼的需要  

 
3 .  現時，政府在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及房屋等方面，為香港居民

提供多項免費或獲大幅資助的社會服務。某些援助只限經濟上有困難

的住戶申請，例如學生資助、醫療收費減免、租住公屋及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 (下稱「綜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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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交通費是其中一項通常不獲政府資助的主要日常開支。個別公共

交通機構或會提供其認為合適的優惠票價，而政府只會直接資助某類

乘客的交通費用，例如在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下有需要的全日制學生；

在綜援計劃下的長者、殘疾人士及經醫生證明健康欠佳的人士；以及

在公共福利金計劃下領取傷殘津貼的嚴重殘疾人士。當局於 2007 年亦
以試驗形式推出交通費支援計劃，為居於 4 個指定偏遠地區 1 的有需要
求職者和低收入人士提供有時限的交通津貼，以鼓勵他們「走出去」

求職或跨區就業。  
 
5 .  我們注意到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用，佔有在職成員的低收入家

庭的收入的比重頗大
2。因此，為低收入家庭在職人士提供與工作相關

的交通津貼，有助減輕他們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負擔，並可鼓勵他

們持續就業，因為他們無須把過高比例的工作收入，用於與工作相關

的交通開支。  
 
 

擬議計劃的特點 

 

整體考慮  
 
6 .  計劃旨在減輕低收入家庭在職人士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負擔，

而非協助他們應付一般生活開支或與工作無關的交通需要。在訂定計

劃時，我們已致力－  
 
( a )  協助最有需要的人士，同時確保審慎運用公帑；  
 
( b )  盡量減少計劃被濫用的機會；  
 
( c )  使計劃相對簡單及方便使用者；及  
 
( d )  把行政成本保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  
 

                                                 
1 元朗、屯門、北區及離島。  
2  政府統計處在 2010 年第二季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顯示，就有在職人士的住戶而
言，月入少於 10,000 元的住戶，其與工作相關的交通費平均開支約佔住戶收入的
5.4%。月入 10,000 元或以上的住戶，有關比率明顯較低 (約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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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全港  
 
7 .  計劃將惠及所有可在本港合法受僱 3 及需支付交通費往返工作地
點 (不論路程長短、交通工具的種類及實際交通費 )的低收入家庭在職人
士，包括自僱人士。求職者、從事有薪或無薪工作的全日制學生及非

受僱的學員並不合資格申領津貼。  
 
 
不設時限  
 
8 .  這項津貼不設截止申請日期。合資格申請人只要符合下文第 9 至
13 段所述的資格，便可一直領取津貼。  
 
 
資格準則  
 
入息及資產限額  
 

 
 
 
 
附件1 

9 .  為確保公共資源能投放到更有真正需要的低收入人士，申請人須

接受以住戶為基礎的經濟審查。如符合所有申請資格，有關住戶中每

名申請人均可獲發津貼。為推行計劃，當局已參考入息統計數據及現

行類似計劃的規定，為不同 人數的住戶設定不同的入息 4 及資產 5 限
額，詳情載於附件 1。  
 

                                                 
3  「可在本港合法受僱」的人士指那些無須得到入境事務處處長事先批准，而可自由在
港從事任何僱傭工作的人士。根據有關定義，外籍家庭傭工和外地勞工並不包括在

內。現行的交通費支援計劃亦採用相同的準則。  
4  入息包括工作所得的入息及其他收入 (例如業務利潤、提供服務的收費、收取的租金、
親友的資助等 )，但不包括該僱員須支付的強制性僱員強積金供款，以及由政府提供
的經濟援助 (例如交通費支援計劃提供的資助和綜援金 )。  

5  資產包括土地／物業、現金、銀行存款、車輛、可轉讓的車輛牌照、保險計劃的現金
價值、投資 (如股票、股份及債券 )及其他可變換現金的資產和財物 (包括在香港及香港
以外 )，但不包括自住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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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我們已慎重考慮經濟審查採用雙軌制 (即容許申請人選擇以個人或
住戶為基礎的經濟審查 )的建議。我們的結論是以住戶為基礎的經濟審
查，可以考慮到住戶的整體經濟情況，因此較只審查個人入息和資產

的做法更為公平。採用雙軌制並不切實可行，亦不恰當，因為這個安

排無助辨識經濟上需要較少的人士，而且被濫用的風險較大，執行計

劃時亦較容易引起混亂。採取以住戶為單位的經濟審查，亦與其他現

行政府資助計劃的安排一致。  
 
11 .  按我們原本在 2010 年 12 月提交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下稱「人
力事務委員會」 )的建議， 2 人和 3 人住戶的入息限額分別為 8 ,500 元和
12 ,000 元。我們現建議提高這些限額，因為人數較少的住戶通常有較
高的人均開支

6，而在有需要時可以調配資源的空間也較小。 2 人和 3 人
住戶的入息限額經修訂後分別為 10 ,000 元及 1 3 , 0 0 0 元，大約分別是人
數相同住戶入息中位數的 7 0 %  和 65%。至於其他人數住戶，入息限額
則約為中位數的 60%；一人住戶的入息限額則接近中位數 7。  
 
12 .  至於資產限額方面，我們認為應維持原來的建議水平，因為有關
限額是綜援計劃下相同人數住戶的 2 至 3 倍。事實上，了解到不少長
者習慣持有資產以應付不時之需，或作為一種老年經濟保障，原來的

建議已讓有長者成員的住戶享有較高的資產限額，可增加的限額為每

位年滿 60 歲長者成員 35 ,000 元。  
 
工作時數要求  
 
13 .  申請人每月須工作最少 72 小時，才符合申領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的
資格。這項規定與交通費支援計劃相同，不少兼職工人亦可受惠。我

們認為不適宜向每月工作少於 72 小時人士按比例提供津貼或支付半額
津貼，因這不僅會令核實工作大幅增加，引致不合比例的高昂行政費

用，亦會削弱我們鼓勵積極就業的政策目的，因為有關工作的工時應

該較長。我們認為對於有意增加工作收入的兼職人士來說，最務實和

最有效的支援，是協助他們尋找更多兼職工作。  
 

                                                 
6  根據政府統計處進行的「 2004-05 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2 人和 3 人住戶的每月人均
開支分別為 7,929 元及 6,094 元，比 4 人及 5 人住戶 (約 5,200 元 )明顯較高。  

7  在 2010 年第二季，一人住戶的入息中位數為 6,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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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為此，勞工處和僱員再培訓局 (下稱「再培訓局」 )會加強為有意增
加工作時數的兼職者提供的服務。勞工處會向尋找兼職者提供特別的

就業服務 (包括主動提供就業選配服務及轉介他們參加再培訓局的技能
培訓 )，以及設立有關兼職工作的專題網頁。與此同時，再培訓局會為
希望透過「樂活一站」尋找更多工作的畢業學員加強就業轉介服務。

勞工處和再培訓局會緊密合作，為尋找兼職者提供一套便利的轉介機

制，以及為他們提供更多培訓和就業機會，以配合計劃的推出。  
 
津貼金額  
 

 
 
 
 
 
 
 
 
 
附件2 

15 .  每名合資格申請人每月可獲得的交通津貼一律為 600 元。為使計
劃簡單及易於執行，我們不會按受惠人士的實際交通費用來釐定津貼

額。我們亦不會為在同區及跨區工作的受惠人訂定兩個不同津貼額，

因為部分人士並無固定工作地點，而且視乎工作及居住地點和是否有

交通服務，到毗鄰地區工作的路程不一定較在同區工作為遠，也不一

定需要支付較高的交通費用。我們相信，為每名合資格人士每月提供

600 元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應足以支援大多數有需要的人士，因為根
據政府統計處在 2010 年第二季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目標受惠人
士每月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工作地點的平均開支只為 410 元，而須
跨區工作的人士的平均開支則只為 460 元 (見附件 2 )。  
 
 
避免雙重福利  
 
16 .  計劃受助人將不合資格領取綜援計劃下其他與就業有關的交通津
貼，例如綜合就業援助計劃為健全已在職人士提供的短暫經濟援助、

以及為長者、殘疾人士和經醫生證明健康欠佳人士提供的往返工作地

點交通津貼等。不過，為鼓勵就業，從事有薪工作並符合鼓勵就業交

通津貼計劃所定的資格準則的綜援受助人，亦可申領這項津貼。與交

通費支援計劃的安排相若，在評估受助人家庭領取綜援的資格及釐訂

其綜援金額時，不會計算本計劃提供的津貼。  
 
 
檢討  
 
17 .  鑑 於 計 劃 涉 及 龐 大 的 財 政 開 支 ， 並 且 以 嶄 新 方 式 協 助 低 收 入 家
庭，我們會參考計劃推行首 3 年期間所累積的經驗，全面檢討其目標、
申領資格、運作方式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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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計劃 

 
18 .  勞工及福利局會在勞工處的支援下負責推行計劃。勞工處會成立
新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科，由一名勞工處助理處長主管及約 200 名非
首長級公務員組成，負責計劃的所有日常運作，包括接受及處理申請、

處理上訴、安排發放津貼、查找及調查詐騙個案等。由於計劃是一項

新 的 全 港 性 計 劃 ， 因 此 現 階 段 難 以 準 確 預 計 實 際 的 工 作 量 和 個 案 數

目，我們會根據實際經驗檢討人手需求。  
 
1 9 .  申請人須提供過去 1 2 個月符合資格的證明，才會獲發該段期間的
津貼。申請人亦可選擇較短 (但不少於 6 個月 )的申請週期。若委員於
是次會議批准撥款建議，我們的計劃是在 2 0 11 年 1 0 月起接受申請。
就第一輪申請而言，津貼的生效日期為 2 0 11 年 4 月 1 日。換言之，當
計劃於 2 0 11 年 1 0 月正式實施後，申請人可即時申請過去 6 個月 (由
2 0 11 年 4 月起計 )的津貼，或在稍後時間申請較長時段的津貼 (如申請
過去一整年的津貼，申請表須在 2 0 1 2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遞交 )。政府
會以自動轉帳方式，把津貼直接發放給個別受助人。  
 
 
過渡安排  

 
20 .  交通費支援計劃是一項有時限的計劃，即將完結。我們會協助那
些合資格申領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的交通費支援計劃受惠人順利過渡至

新計劃，但確保他們不會同時享有兩種福利。我們會在計劃開展後，

停止接受交通費支援計劃的申請。已獲批交通費支援津貼的人士可選

擇在申領有效期
8 內繼續領取該項津貼，或放棄領取該項津貼，轉而申

領鼓勵就業交通津貼。雖然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的申請人須經住戶入息

審 查 ， 但 即 使 同 一 住 戶 中 有 一 名 或 以 上 成 員 正 在 領 取 交 通 費 支 援 津

貼，其他成員只要符合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所定的資格準則，其申

領資格亦不會受到影響。  
 
 

                                                 
8 根據現行的交通費支援計劃，合資格申請人可在其申請獲審批當日起計 24 個月內申
領津貼。  



F C R ( 2 0 1 0 - 1 1 ) 6 0  第 7 頁  

對財政的影響 

 
21 .  現時我們難以準確估計公眾對計劃的反應及計劃受惠人的實際數
目。上文第 15 段所述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顯示，在 2010 年第二季，
收入符合計劃所修訂的入息限額的住戶中，每月工作 72 小時或以上的
在職人士約有 377  500 人。換言之，因應上文第 11 段所提高人數較少
住戶的入息限額的建議，受惠人數會較於 2010 年 12 月提交人力事務
委員會原建議所估計的 330  000 人，增加 47  500 人。假設有一半人 (即
188  750 人 )申請津貼而又符合資格，我們估計計劃推行首 3 年的非經常
性財政承擔額為 42 億 9,500 萬元 (原來建議的承擔額為 37 億 300 萬元 )，
分項數字如下－  
 

 財政影響  
(百萬元 )  

津貼款項  4 , 077  

其他開支  

(例如聘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據預備及其他
運作費用 )  

130  

辦公地方及相關開支  61  

宣傳及推廣  10  

應急費用  17  

總計  4 ,295  

 
22 .  計劃的預計現金流量如下－  
 

財政年度  百萬元  

2 0 1 1 - 1 2  1 , 0 9 4  

2 0 1 2 - 1 3  1 , 4 1 1  

2 0 1 3 - 1 4  1 , 4 1 0  

2 0 1 4 - 1 5  3 8 0  

總計  4 ,295  

 
23 .  至於公務員員工的薪酬開支，將會在有關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反
映。而資訊科技系統所需的資金，則會另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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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24 .  我們於 2010 年 1 2 月 16 日諮詢人力事務委員會。委員大致歡迎一
個覆蓋全港及不設時限的交通津貼計劃。然而，他們要求當局採用雙

軌制的經濟審查，及向每月工作少於 72 小時人士按比例提供津貼或支
付半額津貼。我們已於上文第 10 及 13 段解釋為何不宜採納這些建議。
然而，如上文第 11 段所述，我們建議提高人數較少住戶的入息限額，
從而令更多人受惠。如上文第 1 9 段所建議，第一輪申請的津貼將由
2011 年 4 月 1 日起開始計算。  
 
 
背景 

 
25 .  根據前扶貧委員會的建議，政府自 2007 年 6 月起以試驗形式推行
交通費支援計劃，為居於 4 個勞工市場嚴重供過於求的指定偏遠地區
的求職者及低收入人士，提供有時限的交通津貼。為減輕低收入家庭

在職人士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負擔，並鼓勵他們持續就業，行政長

官在 2 0 1 0 - 11 年施政報告中宣佈推出新計劃，取代交通費支援計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工及福利局  
201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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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的入息及資產限額  

 

 

住戶人數  入息限額  資產限額  

1  6 ,500 元  44 ,000 元  
(如申請人為年滿 60 歲的長者 + 3 5 , 0 0 0 元

= 7 9 , 0 0 0 元 )  

2  10 ,000 元  60 ,000 元  
(每名年滿 60 歲的長者成員 + 3 5 , 0 0 0 元 )  

3  13 ,000 元  90 ,000 元  
(每名年滿 60 歲的長者成員 + 3 5 , 0 0 0 元 )  

4  14 ,000 元  120 ,000 元  
(每名年滿 60 歲的長者成員 + 3 5 , 0 0 0 元 )  

5  14 ,500 元  150 ,000 元  
(每名年滿 60 歲的長者成員 + 3 5 , 0 0 0 元 )  

6 人或以上  16 ,000 元  180 ,000 元  
(每名年滿 60 歲的長者成員 + 3 5 , 0 0 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C R ( 2 0 1 0 - 1 1 ) 6 0 附件 2  
 

在職人士 ( 1 )每月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用 ( 2 )  
( 2 0 1 0 年第二季 )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 0 1 0 年第二季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註－  

 
( 1 )  包括在統計前 7 天內，收入低於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下相同人

數住戶的入息限額及工作最少 18 小時的在職人士，但不包括只乘
坐的士／私家車／電單車往返工作地點的在職人士、在家中工作

者、外籍家庭傭工、全日制學生，以及交通工具模式／費用不詳

者。部分在職人士的交通費為零，例如巴士公司員工及其家屬在

乘坐巴士時無需繳費。  
 
( 2 )  不包括乘坐的士的費用及駕駛私家車／電單車的開支。  
 
( 3 )  包括沒有固定工作地點及在香港以外地方工作的在職人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區工作  跨區工作  其他 ( 3 )  總數  

交通費中位數  210 元  400 元  400 元  350 元  

平均交通費  220 元  460 元  430 元  410 元  


